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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港商港區域內船舶解體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2 年 9 月 30 日高港港灣字第 1023102033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07 日高港港行字第 1093101603 號函修訂 

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9日高港港行字第 1103102711 號函修訂 

 

一、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以下簡稱本分公司）為確保高雄港商

港區域內安全，維護港區秩序，參照商港法第四十條及商港港務管理規則第十

三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拆解船舶應經本分公司同意，未經同意前不得進行拆解。 

三、拆解船舶之業者資格－應提出最近 3個月內合法有效之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

件，且須具廢船解體、拆除等之營業項目。 

四、適用拆解船舶如下： 

（一）高雄港籍船舶（入籍滿二年），化學品船除外。 

（二）本國公務船艦。 

（三）停泊高雄港之船舶經法院拍賣者。 

（四）對港區安全已造成危險或停泊一年以上且對港區有威脅疑慮之船舶，經本分

公司開會核淮者。 

（五）交通部航港局南部航務中心轄區或高雄港商港區域內發生海難之船舶。 

五、拆解船舶地點以高雄港造船工業區內，具有船舶拆解或廢船解體、拆除等營業

項目之修造船業者廠區為限。特殊海難船舶解體處所依第十三點規定辦理。 

六、船舶解體業者，應檢具下列文件並依序排列，向本分公司提出申請： 

（一） 船舶國籍證書影本及登記證書影本或小船執照影本，漁船應另檢附漁業執

照、買賣合約或標售合約影本；無船舶國籍證書、登記證書或小船執照者，

得檢具軍方之標售文件或法院權利移轉證書。 

（二） 申請拆解業者負責人身分證影本。 

（三） 雙方就協議內容共同簽章之造船公司（廠）場地出借拆解同意書。 

（四） 註明已無抵押權登記及查封限制字樣等之船舶所有人拆解同意書。法人應另

附最近六個月內蓋有大小章之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自然人應另附最近

六個月內印鑑證明文件。 

（五） 當地政府環保局、海洋局、勞工檢查機構許可（備查）同意函影本；漁船應

另檢附漁政單位許可同意（備查）函影本。 

（六） 清艙證明文書。無油艙設計者，得檢具照片證明替代。 

（七） 污染責任及處理承諾書。 

（八） 造船廠解體場地平面配置示意圖，並應同時標註解體之船舶停放位置、地形

及尺寸。 

（九） 船舶解體安全作業人員報備書及船舶解體人員名冊。 

（十） 廢棄物清除合約書影本及有效期限內之清除許可證影本。 

（十一） 污染防治應變計畫書及勞工安全應變計畫書。 

前項有關（一）、（二）及（四）款資料將函請航港局協查申請業者是否符合合

格之船舶解體業者，及船舶所有人有無抵押權設定或查封等其他航政相關事項。 

七、前點文件不全或其記載內容不完備者，本分公司得通知限期補正，逾期不補正

或補正而仍不完備者，退件不予受理。 

申請解體船舶之長寬，若超過造船廠解體場地範圍之限制者，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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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進港或移泊作業 

（一） 解體船舶申請進港，曾進行修補船體、傾斜漏裂或無動力船舶，應檢附船級

協會、國內海事檢定等單位出具船況安全適宜拖曳證明。由他港拖曳前來本

港，原已具適拖證明者，必須由該拖船業者出具拖曳期間未有任何碰撞、海

損保證書，否則須重新由船級協會、國內海事檢定等單位於入港前檢驗船

況，併檢具新的適拖證明，方許入港。 

（二） 遇難油輪、油駁船、天然氣船、化學船、冷凍船等危險品船舶申請解體，應

檢附第六點第（六）款文件，未檢附者不予受理申辦。 

九、從事解體作業，應注意下列各項安全措施： 

（一） 船舶解體作業災害預防，除依商港法、商港港務管理規則及其他相關環保、

勞工安全衛生法、船舶清艙解體勞工安全規則、海洋污染防治法等相關法令

規定外，應確實執行勞工安全衛生自動檢查與自主管理等措施。 

（二） 解體船於造船廠區陸域進行拆解為原則，並應作好污染防制及消防、安全維

護等措施，嚴禁使用爆炸方法解體船舶。 

十、本國籍船舶拆解完畢後，船舶所有人應依船舶法及船舶登記法之規定，檢具船

舶解體拆解證明書及解體照片(前、中、後)，至船籍港航政機關辦理相關註銷

手續。 

十一、解體船因故無法於核定期限內完成拆解，除申請時所繳交文件時效尚未逾期，

得申請展延外，其餘申請業者應另行檢送申請文件，重新辦理拆船同意。 

十二、未經申請或未依相關主管機關核示規定從事解體作業，如經相關主管機關處

分時，應由拆解業者自行負責，概與本分公司無涉。 

十三、第四點第四款及第五款之船舶，經本分公司專案研商後，得即時採取必要且

適當之排除措施外，並得要求檢附相關文書，不受本要點之限制。 

十四、本分公司經管之報廢船舶，應依「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呆廢料標售作業要

點」及標售契約等事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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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責任及處理承諾書 

一、 本公司○○○○○自民國○○年○○月○○日起至○○年○

○月○○日止在○○造船廠公司進行○○籍○○船『○○○輪』（統

一編號○○-○○號）之解體作業，做好各項污染防制工作，並確

保不造成環境污染。 

二、 上述船舶於解體前本公司必將船隻清艙，殘油及廢油等先行清

除完畢，再進行解體拆除工程，以避免發生漏油或爆炸事件，在拆

解過程中所產生之生活污水全部納入污水處理設施，不對水域造成

污染及工安意外。 

三、 在施工過程將確定依照環保法令及污染防制應變計畫書執行

做好環境保護工作，並依照勞工安全衛生法令規定做好勞工安全衛

生工作並實施自動檢查維護工作安全。 

四、 本公司在○○造船廠（公司）解體上述船舶期間將做好敦親睦

鄰工作，如發生環境污染、勞工安全等相關事件或遭遇民眾抗爭

時，本公司自當無償並迅速負起污染源清除處理責任，立即停工並

將受污染區域環境回復原狀。若因污染造成法令上之罰則，受主管

機關罰鍰或民、刑事處分，本公司願負起一切法律上及行政上之責

任。 

以上承諾事項，本公司皆已完全瞭解並同意負起一切法律責任，為恐

空口無憑，特立此承諾書。 

此致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 

                     

                    立承諾書人：    （蓋公司大小章） 

                    公司地址： 

                    公司電話： 

                    負責人姓名：          （簽名蓋章） 

                    身分證字號： 

                    住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月 ○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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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解體作業流程圖 

 

 

 

 

 

 

 

 

 

 

 

 

 

 

 

 

 

 

 

 

船舶解體業者檢具「高雄港商港區域內船舶解體作業要點」第六點規定
之相關文件 1 份（影本加註正本相符字樣並加蓋公司印章與負責人印
章），來函向本分公司港務處港務行政科申請船舶解體同意。 

承辦人初審 

符合「高雄港商港區域內船舶解體
作業要點」，核發拆解同意函。 

港務長決行 

高雄港務分公司 

職安處、業務處 

港務處監控中心、航管中心 

交通部航港局 
南部航務中心 

承辦人審查 

船舶拆解完畢由造船廠業者開具解
體完工證明書兩份，分別繳回南部
航務中心及高雄港務分公司港務處
港務行政科。 

不符合「高雄港商港區域內船舶解
體作業要點」，發函不同意拆解。 

符合 

 

不符合 

 

通知補件 

函查 

通知補件 

會辦審查(內會) 

通知補件 


